
9 深一度 2018年3月8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邵敏宸 版式总监：唐昉婷 新闻热线：0571-87059423 13857101115 明镜
WEEKLY周刊

在心理疏导室宣泄完
她与丈夫和平分手

“她这个人脾气比较暴躁，对我的父

母也不孝顺……”男方话没说完，女方的

火噌一下就冒上来了，咬牙切齿地说，“他

喜欢赌博，还对我家暴！”

从审判席上远远望去，陈淑雅都能感

觉到林某激动得浑身都在发抖。休庭，她

引导林某到心理疏导室排解负面情绪。

瓯海法院专门划了一块家事审判区

域，设置了心理疏导室，在里面配备了心

理测试沙盘、智能音乐放松系统，人形沙

包等，由心理咨询师指导操作，可以帮助

当事人疏导紧张情绪。

没多久，林某坐在地上开始痛哭流

涕，全部的委屈、愤怒、不满一股脑儿都宣

泄了出来，等回到法庭，她的情绪明显稳

定了很多。

林某是湖北人，嫁到温州不到四年，

她和丈夫陈某相亲认识，很快便结婚生

子，感情基础并不深，夫妻、婆媳间时常爆

发“战争”。许是在这段婚姻里积累了太

多委屈，林某的愤怒总是一点就燃。当

然，丈夫陈某也不好受，两人都出现过崩

溃、偏执的情绪。

在审理时，法院专门聘请了专业心理

咨询师为双方提供心理咨询和心理疏

导。在签署离婚调解协议的时候，两人不

再像来时的剑拔弩张，最终和平分手。

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家事案件的审

理不同于其他案件。传统的办案方式，法

官在法庭上一坐，上来就问是否同意离

婚，有时候，旧的问题没解决，又会产生新

的问题。

2016年下半年开始，为了彰显司法柔

性和人文关怀，温州在两级法院都打造了

各具特色的家事审判专区，凸显家庭文化

元素，营造柔性化解纠纷的氛围。“在这样

温馨的环境里，我们审理案子事半功倍。”

陈淑雅说，她审理过一起离婚诉讼，夫妻

俩结婚一年多便开始分居，后来大吵一

架，妻子金某带着一岁半的女儿返回娘家

生活，双方因为探视的问题发生过多次矛

盾。到案子审理时，男方林某已经几个月

没有见到女儿，他同意离婚，但只有一个

要求，女儿的抚养权要给他。

在调解过程中，陈淑雅特地把林某从

法庭带到了儿童游乐区，通过上方的监控

探头观察女儿与金某的互动。林某看着

女儿双手伸向金某的样子，同意女儿由金

某抚养。

创设冷静期
给冲动型离婚按下“暂停键”

“数据显示，越来越多的女性，对于婚

姻的满意度和容忍度是低于男性的。”陈

淑雅告诉记者。

瓯海法院统计了近三年的离婚案件，

有六成以上的诉讼由女性提起，“70后”

“80后”依然是主力军。女性提出离婚的

原因有性格不合、没有共同语言等，态度

也相对坚决，第一次起诉被驳回，案件生

效6个月后第二次诉讼的比例也很高。

这与婚龄较长的女性形成鲜明对

比。她们来法院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有些人甚至长期遭受家庭暴力或要忍

受丈夫出轨，但是为了孩子，她们隐忍

度日，勉强维持名存实亡的婚姻关系，

直至孩子长大成人才有勇气提出离

婚。”陈淑雅说。在她看来，女性特别是

年轻女性，正在逐渐摆脱传统婚姻观念

的束缚，运用法律手段进行自我保护的

意识正在增强。

但由此也出现了一波冲动型离婚。

有不少起诉到法院的离婚案件，其实并不

是夫妻感情破裂，只是出现了危机。因

此，家事审判改革中的其中一个要求，人

民法院增加了一个新的职能，即修复婚姻

家庭关系。

在改革中，不少法院开始创设冷静

期，给离婚按下“暂停键”，让夫妻双方都

静一静。

温州鹿城法院审理的陈先生与黄女

士的离婚诉讼中，黄女士因为不同意离

婚，甚至出现了用头撞墙、扬言自杀等过

激行为。经办法官为双方设置冷静期，在

这段时间，黄女士在婚姻家庭指导师的引

导下，进行了全面自我剖析，了解了婚姻

的实际状态。最后，黄女士心平气和地接

受了离婚协议。

温州法院规定，在离婚案件中，根据

当事人纠纷产生的原因、矛盾激烈程度、

有无和好可能等情况，对部分符合条件的

案件率先创设冷静期制度，让离婚案件当

事人有一个慎重考虑的缓冲时间，法官主

动回访。为了避免冷静期被任意使用，规

定一审不超过 6个月，二审不超过 3个

月。当事人离婚意愿坚决或涉严重家暴

等情况，则不设置冷静期。

“有了‘冷静期’，是不是代表着不能

离婚自由了？当然不是。”陈淑雅认为，设

置冷静期的目的，就是为了判别这段婚姻

到底是“死亡”了，还是出现了危机，如果

已经是“死亡”的婚姻，法院依法要判决离

婚。适用“冷静期”制度的前提是，双方必

须自愿，与判决不予离婚不同，“冷静期”

体现出一种纠正的过程和人性关怀。

109份反家暴保护令
为家暴受害者提供司法保护

温州人阿美（化名）因丈夫家暴向平

阳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阿美说，丈夫

经常因为琐事对她实施暴力，拳脚相加不

说，期间还使用皮带、木棍、菜刀等工具施

暴，不仅致她身体多处部位受伤，她甚至

多次因此晕厥。

阿美住院期间，丈夫仍携带菜刀到医

院威胁，并用烟头烫伤阿美的手臂。事

后，丈夫多次到阿美的父母家中威胁恐

吓，还殴打阿美父亲，同时扬言要烧毁阿

美父母房屋。

此外，丈夫还拍摄了阿美的裸照及视

频发到微信朋友圈，已严重影响到阿美及

其父母的正常生活。

平阳法院经审查，认为阿美的申请符

合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法定条件，并依照相

关规定作出裁定：禁止当事男方殴打、骚

扰、威胁阿美；禁止当事男方殴打、骚扰、

威胁阿美的相关近亲属。

反家庭暴力法实施2周年，温州法院

共发出109份人身安全保护令，为遭受家

庭暴力侵害的受害者提供司法保护。

“制止家庭暴力的关键在‘第一次’”。

陈淑雅说，大家以前总认为家庭是私人领

域，“家丑不可外扬”，导致家庭暴力的认

定很难。她审理过一起案子，妻子在法庭

上自述曾遭到丈夫家暴，但派出所仅有报

警记录，却没有出警记录，也就没有具体

的情况记载。没有证据，法庭没有认可家

暴的事实。

“当发生家庭暴力时，要注重第一时

间保存证据，注重第一时间运用救助武

器。”陈淑雅介绍，反家庭暴力法实施

后，家庭暴力的受害方可以向法院申请

人身安全保护裁定，在一定程度上减轻

对自身人身安全、生活保障、诉讼困难

的担忧。
家事审判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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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不离？怎么离？
你可以先“静静”，也可以先“倒倒垃圾”
一名女法官眼中的家事审判改革

本报记者 高敏
通讯员 温萱 瓯文

她50多岁，是在一

对子女的陪伴下来开庭

的，离婚意愿很强烈，因

为丈夫有婚外情，持续

时间不短，还不止和一

个女性有染。两个孩子

已经成年，对父亲的印

象也并不好，都支持母

亲离婚。

被告席上，男人真

诚地向她忏悔，“我真的

错了，老婆，你原谅我，

我一定会改的。”

女人想了想，决定

撤诉，“如果真的离婚

了，我也不知道自己该

怎么过。”

这是温州瓯海法院

家事法官陈淑雅5年前

审 理 过 的 一 个 离 婚

案件。

“过去，很多女性不

愿走法律渠道，即便来

了法院，丈夫哄两句，撤

诉的也比较多，觉得能

将就地过就过。”但这种

状态现在有了巨变，“妻

子一方对于婚姻的状态

有了更多的想法，女性

的自我权利保护意识也

更加深化。”陈淑雅感

叹说。

变化推动着法院在

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

制上的改革。2016年，

温州中院被最高法院确

定为全国家事审判方式

和工作机制改革试点法

院。一年多过去了，离

婚前设置冷静期、家事

调查诉后回访、心理干

预、离婚证明、家事远程

审理、离婚财产申报制

度等多元化家事调解创

新机制的陆续出台，形

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

“温州经验”。

全国首创的“合”字形家事审判庭庭审现场

心理咨询师讲解沙盘推演


